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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54/2021_2022__E6_8B_8D_

E5_8D_96_E6_88_90_E4_c67_254319.htm 江苏吴江法院判决一

优先购买权纠纷案 裁判要旨拍卖条件下承租人行使优先购买

权还有一定条件：优先购买权人应于拍卖日到场，对出现的

最高应价表示以该最高价买受。 案情 肖云华等11名原告与原

金装色织集团公司存在多年的店面房及厂房租赁关系。租赁

期间，因原金装色织集团公司用包括上述租赁物在内的抵押

物向建行吴江支行抵押担保的借款到期未能清偿，在抵押权

的实现过程中，上述房产于2003年12月20日经法院裁定归建

行吴江支行所有。2004年5月30日，建行吴江支行通知11名原

告缴付尚欠租金，并由该行七都分理处与11名原告分别签订

了新的租赁协议。2004年11月20日，建行吴江支行所属的建

行苏州分行委托吴门拍卖有限公司等6家拍卖机构拍卖一批抵

债房产，其中包括涉诉房产。2004年11月28日，被告丁广进

以84万元的价格竞得上述房产，并于同年12月2日支付了上述

房款及拍卖佣金4万元。2004年12月25日，丁广进通知11名原

告出示和登记租房协议，做好交接工作。2005年1月5日，丁

广进又要求11名原告于2005年1月15日前退房。11名原告遂以

建行吴江支行和丁广进侵犯其优先购买权为由，诉至法院，

要求确认二被告间买卖合同无效，按同等价格84万元购买所

租赁的店面房及厂房。 裁判 江苏省吴江市人民法院经审理后

认为，11名原告的房屋租赁协议虽是与建行吴江支行七都分

理处签订的，但原告是按照被告建行吴江支行通知要求至七

都分理处处理有关事宜的，11名原告有理由相信七都分理处



是代表被告建行吴江支行与其签订新的租赁协议的，因此该

协议对房屋的实际所有人被告建行吴江支行有约束力。被告

建行吴江支行出卖各原告租赁房产的行为发生在租赁合同期

间内，故各原告对其租赁房产享有优先购买权；虽然被告建

行吴江支行是将上述租赁物整体拍卖，但11名原告形成一个

整体并明确不在分割整体房产情况下行使优先购买权，11名

原告共同行使优先购买权未损害整体房产的价值及所有人权

益的实现，故11名原告形成一个整体后可以行使整体的优先

购买权。 法院同时认为，在拍卖条件下如何实现优先购买权

，法律、法规没有做过明确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于2004

年11月15日公布的《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

产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拍卖五日前以

书面或者其他能够确认收悉的适当方式，通知当事人和已知

的担保物权人、优先购买权人或者其他优先权人于拍卖日到

场。”第十六条规定：“拍卖过程中，有最高应价时，优先

购买权可以表示以该最高价买受，如无更高应价，则拍归优

先购买权人，如有更高应价，而优先购买权人不作表示的，

则拍归该应价最高的竞买人。”该规定虽于2005年1月1日起

施行，且主要针对民事执行中的拍卖作出规定，但由于之前

相关的法律、法规未就拍卖条件下优先购买权实现的方式作

出过规定，而本案纠纷又发生于该规定生效之后，因此依照

法律适用的一般原理，该规定在本案中可以参照适用。依据

上述规定，如果原告欲行使优先购买权，应于拍卖日到场，

对出现的最高应价可以表示以该最高价买受，但包括丁广进

在内的各竞拍人仍可有更高应价，而原告方也可继续表示买

受的意见。只有当任一方不作表示时，才能确定拍卖房产的



最终购买价。而本案拍卖房产的成交价84万元，是在优先购

买权人未到场依照相关法律规定的方式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情

况下产生的，因此并非可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同等价格，故原

告要求以该价格买入拍卖房产，法院不予支持。据此，法院

判决：两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无效；驳回原告的其他诉

讼请求。 （本案案号为[2005]吴民一初字第0741号）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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